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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文件 
 

 

农机化总站〔2023〕156 号 

 

关于举办农机购置补贴操作实务技术培训班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农财两部关于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部署要

求，深入解读补贴操作技术要点，推动提升政策实施规范化水平，

我站拟于 11 月上旬在新疆库尔勒市举办农机购置补贴操作实务

技术培训班（第二期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培训内容 

（一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重点与方向； 

（二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操作流程与要求； 

（三）农机推广鉴定程序与要求； 

（四）补贴机具信息化自主投档平台功能与操作要点； 

（五）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功能与操作要点； 

（六）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要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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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试点工作要点； 

（八）补贴机具投档与办补异常情形案例分析； 

（九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违规行为类型、判定与处理； 

（十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问题答疑。 

二、培训对象 

各地农机部门负责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的管理人员；农机

产销企业农机购置补贴工作负责人和相关人员。 

三、培训时间和地点 

（一）培训时间：11 月 5 日报到，11 月 6-7 日培训，11 月

8 日返程。 

（二）培训地点：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宾馆（地

址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人民东路 10

号，联系电话：0996-2230889。） 

四、报名及培训费用 

（一）报名方式。请于 10 月 31日前使用微信扫描下方二维

码报名参训。 

 

 

 

 

 
二维码 1 二维码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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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培训费用。培训班收取培训费 1800 元/人（含培训、

教材、培训证书等费用），餐饮统一安排，住宿费、交通费用自

理。 

（三）缴费方式。培训费采用银行汇款或报到时刷卡、支付

宝或微信方式交纳，现场不收取现金。银行汇款请务必在备注栏

标明“补贴培训”。汇款单位名称与开票单位名称需保持一致，

如不一致，还请备注参训人员单位名称、姓名，并开具证明提供

发票信息。 

收款单位：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；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十里河支行； 

银行账号：11220701040017219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本次培训班报到、培训和就餐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

治州巴音郭楞宾馆。住宿安排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郭

楞宾馆和库尔勒康城建国国际酒店，受酒店床位所限，预定床位

满员后二维码 1 将关闭，请扫描二维码 2 报名并自行联系住宿。 

（二）本次培训班全部开具普通增值税电子发票。 

（三）培训结束后为参训人员发放培训证书。 

（四）联系人： 

祁亚卓 010-59199166、15810513567（同微信）； 

李先鹏 010-59199163、15054181075; 




